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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州 市 白 云 区 人 民 政 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云府行复〔2024〕74号

申请人：广州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京溪旅店。

委托代理人：王某，职务：店长。

被申请人：广州市白云区应急管理局。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3年 12月 15日作出的（穗云-15）

应急罚〔2023〕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向本府申请行政复

议。本府依法予以受理，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穗云-15）应急罚〔2023〕XX号《行

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

被申请人所做的《行政处罚》申请人已收悉，现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

和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提出申辩意见如下，望贵局研究后减轻对



—2—

申请人拟定的处罚：

第一，申请人秉着依法依规经营的原则，从被申请人检查的

内容来看，检查时告知申请人“未建立隐患排查制度”，申请人

积极配合未出现任何妨碍检查、不配合整改的情况，并在时效内

完成整改，且被申请人执法人员也有签字确认。申请人的消防工

作，均有政府认可的第三方公司（消防公司）负责维保工作，会

及时发现问题，并协助处理。本案涉及的内容未给社会公众造成

不良影响，应该说属于情节轻微。

第二，申请人属于某酒店（国企单位）旗下直营酒店，非业

主所有。三年疫情的市场动荡，对酒店行业带来重大的冲击，申

请人亏损严重，疫情期间每年亏损金额达到百万元；今年疫情放

开后市场稍有复苏，但整体市场不能达到同期水平，仍处于亏损

状态。在经营上面临巨大的压力，仍然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共

渡难关。

第三，申请人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某路 X 号，租用物业 3 楼

部分面积做客房，1楼部分面积做大堂。酒店非物业所有，不属

于物业，仅是一个租户租用物业小部分面积进行经营。规模并不

大，处罚金额也不应按照大规模的公司去做处罚。

第四，被申请人拟对申请人罚款 7万元的处罚过重。尽管根

据《广州市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规范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附件《应

急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化基准表》第三十项：“1.未建立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超过法定或合理期限之日起 3 个月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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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3万元以下的罚款”。但申请人认为，行

政管理部门是可以处以罚款而不是必须处以罚款；若处以罚款，

罚款的金额也应该与涉案情节、大小相对应，体现行为、责任与

处罚相一致的原则。申请人此次积极配合检查整改，贵局处以几

乎顶格的罚款，申请人认为该罚款金额过高。

综上，通过被申请人此次执法，申请人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

的重要性，故申请人立马会对各门店进行排查，防止再有此类现

象的发生。但因本案中申请人没有主观的故意妨碍检查、不配合

整改的行为，客观上本次的涉案情节较轻微，作为常年亏损的公

司，申请人的债务承担能力较低，故恳请贵局能够依法减轻或者

免除对申请人的罚款。

综上所述，根据《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特申请行政复议，

望依法受理，依法撤销被申请人的行政处罚决定。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被申请人依法负有对辖区内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职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国

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对全国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

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对本

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第六十五条规

定：“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

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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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行使以下职权：（一）进入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检查，调阅有关资

料，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二）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

产违法行为，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对依法应当给予

行政处罚的行为，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据此，被申请人作为应急管理部门，具有

对辖区内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

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充分

（一）本案处罚主体适格

申请人成立于 2013年 1月 5日，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分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罗某，企业经营范围为住宿业，经营

地址在广州市白云区某路 X号，其主体身份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条规定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

且其所在地在被申请人监督管理范围内。

（二）申请人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的行为证据确凿

2023年 8月 24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

申请人存在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的行为。对此情况，申

请人的受托人王某经调查询问，确认申请人存在上述违法行为的

情况属实。因此，申请人的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第一百零一条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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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规定，被申请人依法对其作出案涉行政处罚，有充分的事实

依据。

三、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

自由裁量权行使合法、合理

（一）案涉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

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

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

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

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

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的规定。本案中，申请人未建立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一百零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

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五）未建

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或者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未按

照规定报告的。”规定，被申请人对其作出行政处罚，适用法律

正确。



—6—

（二）案涉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行使适当

申请人违法行为证据确凿，从 2013年 1月至被申请人执法

人员检查时一直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其违法行为已超

过合理期限 6个月。被申请人根据《广州市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规

范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穗应急规字〔2022〕1号）及附件《应

急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化基准表》第 30项：“未建立事

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超过法定或合理期限之日起 6个月以上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7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17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4万元以上 5万

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对申请人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的违法行为处七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该处罚符合自由裁量权的

行使范围，合法、合理。

四、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程序合法

2023年 8月 24日，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对申请人进行安全生

产现场检查时，发现申请人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被申

请人对现场检查情况制作了《现场检查记录》并向申请人发出《责

令限期整改指令书》，并对申请人案涉违法行为依法进行立案。

2023 年 9 月 6 日，被申请人执法人员经复查发现申请人对

案涉安全生产问题已进行整改。

2023年 9月 14日，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对申请人的受托人王

某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了《调查询问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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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9 月 21 日，被申请人依法延长本案办案时限至 90

日。

经调查核实申请人违法行为确实存在，2023年 11月 15日，

被申请人向申请人直接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2023年 11

月 16日，收到申请人的《申辩书》，并制作了《调查询问笔录》。

经充分考量，最终对申请人作出罚款人民币七万元的行政处罚决

定，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2023 年 12 月 15 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直接送达了《行政

处罚决定书》及《广东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以上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申请人申请复议的理由不成立

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提起复议的理由不能成立，答复如下：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对申请人

存在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的违法行为，被申请人有权对

其作出相应行政处罚决定。整改与否，并不影响行政机关对违法

行为的认定，影响的只是处罚的幅度。因此，本案有《现场检查

记录》《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可以证实申请人存在未建立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的行为，故被申请人对其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

定合法有据。

（二）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在安全生产领域不等于没有社会

危害性。“安全生产无小事”，已发生的多起生产安全事故案例

证明，企业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并落实整改，最终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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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伤亡和高额经济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

十一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一条第（五）项规定是以当事人是否未

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为执法标准，而不是以是否已造成危

害后果为执法标准。

（三）申请人为住宿业经营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高，一旦发

生安全事故，对公共安全具有重大影响，该违法行为不属于情节

轻微可免于处罚的情形。经充分考量申请人提出的《申辩书》，

最终对申请人作出罚款人民币七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幅度内

最低下限，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认为对申请人的违法行为作出处罚款人

民币七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程序合法，

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

本府查明：

申请人《营业执照》载明：“名称：广州某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京溪旅店；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成立日期：2013

年 01 月 05 日；营业期限：2013 年 01 月 05 日至长期；营业场

所：广州市白云区某路 X号；经营范围：住宿业……”

2023年 8月 24日，被申请人第一次到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某

路 X号的申请人住所进行现场检查，并制作了（穗云-15）应急

现记〔2023〕XX号《现场检查记录》，主要内容为：“……检

查情况：发现以下问题：1、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同日，被申请人作出（穗云-15）应急责改〔2023〕XX号《责令



—9—

限期整改指令书》，主要内容为：被申请人责令申请人对未建立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这一问题于 2023年 8月 30日前整改完毕，

并要求达到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规定的要求。

2023年 8月 28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违法行为立案查处。

2023 年 9 月 6 日，被申请人第二次到申请人住所进行现场

检查，并制作了（穗云-15）应急现记〔2023〕XX-2 号《现场检

查记录》，主要内容为：“……检查情况：‘未建立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已完成整改。”同日，被申请人作出（穗云-15）

应急复查〔2023〕XX号《整改复查意见书》，主要内容为：“……

复查情况如下：复查当日，你（单位）：1.‘未建立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已完成整改。”

2023年 9月 14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店长王某成进行调

查，并制作了《调查询问笔录》，王某成在《调查询问笔录》中

确认申请人从 2013年 1月开始经营，到 2023年 8月 24日被申

请人第一次检查时无制定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在被申请人第

一次检查后，申请人积极整改，制定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2023 年 9 月 21 日，被申请人决定延长案件办理期限至 90

日。

2023年 11月 15日，被申请人作出（穗云-15）应急告〔2023〕

XX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申请人拟对其作出罚款人民币

70000元的处罚及相关事实、理由、依据、陈述申辩权利及听证

权利，并于同日将上述告知书直接送达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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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月 16 日，广州市应急管理局作出穗应急行罚延

批字〔2023〕127号《延长案件办理期限的批复》，批准被申请

人延长案件办理期限至 180日。

同日，被申请人制作了《当事人陈述申辩笔录》，主要内容

为：申请人请求被申请人减轻对其拟定的处罚；第一，被申请人

检查发现申请人未建立隐患排查制度后，申请人积极整改，且违

法行为未给社会公众造成不良影响，属于情节轻微；第二，三年

疫情的市场动荡对酒店行业带来重大的冲击，申请人亏损严重，

在经营上面临巨大的压力，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共渡难关；第三，

申请人经营规模不大，仅是一个租户租用物业小部分面积进行经

营，处罚金额不应按照大规模公司的标准作出处罚；第四，申请

人认为，被申请人处以罚款应该与涉案情节、大小相对应，申请

人积极配合检查整改，被申请人处以几乎顶格的罚款，该罚款金

额过高。

2023年 12月 15日，被申请人作出（穗云-15）应急罚〔2023〕

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申请人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制度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

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

一条第五项的规定，决定给予罚款人民币 70000元。同日，被申

请人将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直接送达申请人。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3年 12月 15日作出的（穗云-15）

应急罚〔2023〕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向本府申请行政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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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本府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

位）的安全生产，适用本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

应急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对全国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

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对本行

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第六十五条第一款

规定：“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

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行使以下职权：（一）进入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检查，调阅有

关资料，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二）对检查中发现的安

全生产违法行为，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对依法应当

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上述规定，被申请人具有对生产

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生

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

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第一

百零一条第五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

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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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

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五）未建立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或者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未按照

规定报告的。”穗应急规字〔2022〕1号《广州市应急管理行政

处罚规范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附件《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

量权细化基准表》第 30点规定：“……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制度超过法定或合理期限之日起 6个月以上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 7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本案中，《现场检查记

录》《调查询问笔录》《当事人陈述申辩笔录》等证据相互印证，

证实申请人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已超过 6个月，违反了

上述规定，经核，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已完成整改。被申请人据

此作出（穗云-15）应急罚〔2023〕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对申请人给予罚款人民币 700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

法律依据正确、裁量适当。申请人的申辩意见不属于减轻处罚的

法定情形，本府不予采纳。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安全

监管监察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填写行政处罚告知

书，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

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并送达当事人。当事人应当在收到行政处

罚告知书之日起 3日内进行陈述、申辩，或者依法提出听证要求，

逾期视为放弃上述权利。”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处罚案件应



—13—

当自立案之日起 XX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由于客观原因不能

完成的，经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负责人同意，可以延长，但不得超

过 90日；特殊情况需进一步延长的，应当经上一级安全监管监

察部门批准，可延长至 180日。”本案中，被申请人于 2023年

8 月 28 日立案，于 2023 年 9 月 21日决定延长案件办理期限至

90 日，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作出（穗云-15）应急告〔2023〕

XX号《行政处罚告知书》，经上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批准于 2023

年 11 月 16 日延长案件办理期限至 180 日，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作出（穗云-15）应急罚〔2023〕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于同日将上述决定书直接送达申请人，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

前，依法告知申请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

并告知了申请人享有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权利，符合上述程序

规定。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维

持被申请人于 2023年 12月 15日作出的（穗云-15）应急罚〔2023〕

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

起 15日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〇二四年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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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告：广州市应急管理局。


